宜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宜春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11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西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赣办发〔2022〕43号）以及《中共宜春市委办公室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形势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通知》（宜办字〔2023〕16号）的要求。为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就《宜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宜春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公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决策内容
《宜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宜春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详见附件。
二、评估初步确定的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一）本次《实施细则》、《办法》稳评按照有关规定广泛开展民意调查，履行公众参与、专家咨询、信息公开等程序，并对《实施细则》、《办法》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进行社会稳定风险的识别，对识别出的主要风险源进行分析预测，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二）负面舆论传播引起的风险
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解答民众疑惑。加强正面宣传，通过座谈会、走访、问卷调查、网络论坛等多种途径听取民众意见，逐个、集中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一）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公示对象为受《实施细则》、《办法》影响的居民、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本《实施细则》、《办法》有何意见和建议；
2.对《实施细则》、《办法》还有哪些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3.其他合理可行的防范社会稳定风险措施和建议。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示期间，可通过书面意见、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决策单位或评估单位联系，提出对《实施细则》、《办法》社会稳定风险的意见和建议。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在稳评工作中予以研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日内（2026年3月25日-2026年4月3日）
六、决策单位
单位名称：宜春市交通运输局
单位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厦西座
联系人：谢桂斌
联系电话：0795-3279588
七、评估单位
单位名称：江西省为宜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泸州北路674号
联系人：付工
联系电话：18807951100
邮箱：642856770@qq.com 
公示发布时间：202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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